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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投资参股公司控股 

子公司中源协和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基于 2015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的“新兴产业重大工程包项目”，公

司子公司中源协和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拟实施《中源协和儿童常见遗传病/肿瘤基

因数据库建立及应用项目》，力争尽快成为为广大儿童提供全方位的基因序列分

析和基因信息解读的专业机构，打造中国乃至全球顶尖的检测中心。为此，中源

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源协和基因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基因”）、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发展

基金”）三方经过商洽，拟由国开发展基金以现金方式对中源基因进行单方面增

资，增资金额为 961.48万元，增资完成后，中源基因注册资本从 5000万元变更

为 5961.48 万元，国开发展基金拥有中源基因 16.13%的股权。该笔增资款项将

专项用于《中源协和儿童常见遗传病/肿瘤基因数据库建立及应用项目》的建设。 

（二）会议审议情况 

2015 年 12 月 11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参加会议的董事人

数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投资参股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协

和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本次交易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国开发展基金，其基本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600645                     证券简称：中源协和                    公告编号：2015-119 

  
 

2 

名称：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号国家开发银行 

法定代表人：王用生 

注册资本：5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国开发展基金是国家开发银行下属全资子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中源基因，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中源协和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海安里 15号 

法定代表人：师鸿翔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基因工程技术开发、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实

验室仪器仪表、实验化学试剂（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销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经营情况：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中源基因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31,756,284.45 元，负债总额为 1,578,580.19 元，净资产为 30,177,704.26元；

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 5,682,715.06 元，净利润 177,704.26 元。 

截止 2015 年 9月 30日，中源基因的资产总额为 76,225,597.32元，负债总

额为 40,010,766.55 元，净资产为 36,214,830.77 元；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

收入 28,737,566.27元，净利润 6,037,126.51元。 

持股比例：在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入股前，公司持有中源基因 95%的股权；李

同恩持有中源基因 5%股权。 

入股后，公司持有中源基因 79.68%的股权，国开发展基金持有中源基因

16.13%股权，李同恩持有中源基因 4.19%股权。 

四、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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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开发展基金以人民币现金 961.48万元对中源基因进行增资，在上述增

资金额范围内一次性缴付增资款并对应持有相应股权。 

2、国开发展基金对中源基因的投资期限为自增资款缴付完成日之日起 5年。 

3、在国开发展基金缴付全部增资款后的 15日内，由中源基因委派人员办理

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国开发展基金配合上述手续的办理。 

4、中源基因收到本次增资的投资款项后，确保将该款项用于儿童常见遗传

病/肿瘤基因数据库建立及应用项目建设。 

（二）投后管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不向中源基因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股东会是中源基因最高权力机构。 

（三）投资回收 

1、项目建设期届满后，国开发展基金有权要求公司按照本条规定的时间、

比例和价格回购国开发展基金持有的中源基因股权，公司有义务按照国开发展基

金要求回购有关股权（每一次回购的股权以下称为“标的股权”）并在本条规定

的回购交割日之前及时、足额支付股权回购价款。 

2、公司在每个回购交割日前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按每次退出的标的股

权的实际投资额为定价基础确定，回购计划如下： 

序号 回购交割日 标的股权回购价款 

1 2020.12.30 961.48 万元 

（四）投资收益 

投资期限内国开发展基金每年通过现金分红、回购溢价等方式取得的投资收

益应按照 1.2％/年的投资收益率计算。 

（五） 违约 

各方应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及约定，若本合同

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应充分、有效、及时赔偿其他

方的损失。 

（六） 争议解决 

本合同各方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合同签署地或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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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生效 

本合同应于各方签署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其他承诺事项 

1、按投资合同约定，2020年12月30日公司回购国开发展基金持有的中源基

因股权，回购价款961.48万元。 

2、如中源基因未分红或国开发展基金自中源基因所获得的现金收益低于规

定的投资收益，则公司应以可行且合法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受让溢价等）补足

国开发展基金以确保实现其预计的投资收益率目标。 

五、对公司的影响 

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入股中源基因，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所得资金专项用于中源协和儿童常见遗传病/肿瘤基因数据库建立及应用项目的

建设，从而提供可靠的医学检验服务，有利于公司基因业务的快速发展，进而提

高公司整体效益。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12 日 


